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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二九（十六）．聯合國原子輻射

影響問題科學委員會報告砉

能使其他國家人民今代及後世蒙受有害之生物影害之

行動一律負有責任，

大會，

壹

對放射殘屑重新放入地球環境，致使世界許多部

份放射降落水平陡增，深感憂慮，

深恐人類長期暴露於水平日高之放射降落，對於

今代及後世勢將成爲一種日趨嚴重之威脅，

深知聯合國原子輻射影響問題科學委員會研究此

種危險範圍及性質所作之貢軑至為重要，

一．茲宜稱，基於關懷人類前途之情緒，根據國

際法之基本原則，所有各國對於增加放射降落水平可

11 

二．核准聯合國原子幅射影囓間頲科學委員會常

年進度報告書1 並促請各方特別注意委員會認爲自上

次綜合報告書發表後核爆炸試險恢復使有關科學研究

之加緊進行盆見迫切；

三．對會員國、各專門楓關、國際原子能總署、國

際放射防護問題委員會及國際放射單位及量度問頲委

員會依一几五九年十一月十七日決議案一三七入（十

四）及一九六0年十二月二十日決織案一五七四（十

五）向科學委員會就放射沾染、放射水平及放射生物

學問題所提供之寶貴資料、表示感謝；

四．重申允宜經由科學委員會繼璝進行國際充分

合作，並宜就各國所舉辦之研究交換結果與經驗，俾

1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六唱會，附件，議埕項目二十四．

文件 A/48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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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對於放射危險之知識不斷增進，尤其使該委員會

定於一九六二年提出之第二次綜合報告書盛量具有科

學權威與資料；

五．請凡有意如此辦理之各國，即依決議案一三

七六（十四）第四節之所計議，利用會員國、世界衛

生組織及國際原子能總署所供之試險室便利，從事分

析各該國領土內所蒐集之空氣、水、骨、土壤及食物

等樣品；

六．請科學委員會研討第二次綜合報告書從速發

表之可能，並儘早考慮依委員會所知事實是否有提具

臨時報告書之必要；

貳

備悉多年以來，依照世界氣象組織所定程序及辦

法，世界各國業已實行一種由環球氣象站網例行報導

大氛狀況以便以電報及其他方法迅速傳播此等報告之

制度，

一．請世界氣象組織於必要時商囘國際原子能總

署及聯合國原子幅射影饗問題科學委員會急速審査目

前氣象報告制度是否可能推廣以便包括大氣放射之測

量，並且顧及下列目標：

(a) 確保由環球氣象站總對大氣放射作可靠而標

準化之測量；

(b) 確保以電報或其他方法逐日交換此種情報，

以便在指定之各國中心迅速收接；

(c) 確保由各國及丨或國際擬定辦法，將此等觀

測視爲大氣放射之永久紀錄予以保存，並於適當期間

以妥善方式予以公佈；

二．請世界氣象組織，在認爲上迤計劃可行時，

儘早予以實施。

一汜六一年十月二十上日，

第一0四三次全體會議。

一六六一（十六）．保爾察諾省（保

森）德語人民之地位

大會，

覆案一九六0年十月三十一日決議案一四九七

（十五），

欣悉當事雙方現正進行談判，

復悉此項爭執仍未獲得解決，

請當事雙方繼續努力，依照上違決議案第一、第

二及第三各段之規定尋求解決辦法。

一汜＊一年十一月..:::..+＾ a,

第一0＊七次全體會誤。

一六六二（十六）．印裔及印度巴基斯坦

裔人民在南非共和國所受待遇

大會，

覆查一几五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決議案一一七九

（十二），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決議案一三O二（十

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決議案一四六O（十四）

及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三日決議案一五九七（十五），

業已審議印度2及巴基斯坦3兩國政府之報告書，

一．察悉印度及巴基斯坦兩國政府業已再度重申

其願依照聯合國所表示之願望與南非共和國政府進行

談判之意，並明白聲明此項談判絕不妨害各國政府所

採取之法律立場；

二．察悉南非共和國政府一再忽視大會各項決議

案，對印度及巴基斯坦兩國政府關於此事之函件未予

答覆，且未表示願依聯合國憲章宗旨及原則、世界人

權宜言及大會歷次建議設法解決此一問題之任何意

向，深引爲憾；

芝．促請南非共和國政府依照大會歷次決議案與

印度及巴基斯坦兩國政府進行談判；

四．請各會員國相楓斡旋，以促成大會所屬望於

此事之談判；

五．請有關各方將所獲進展情形聯合或分別向大

會報告。

一汜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第一（）＊七次全體會·蟻。

一六六三（十六）．南非共和國政府＂種族

隔離＂政策在南非所造成之種族衝突

間題

大會，

案查關於南非共和國政府＂種族隔離＂政策在南非

所造成之種族衝突問題，前此曾屢次通過決議案，

2 同上，議程項目七十五，文件 A/4803 and Add.1。

3 同上，文件 A/4817 。


